
书书书

犐犆犛４３．０２０
犜４０

! " # $ % & ' ' ( ) *
犌犅／犜１９２３３—２０２０
!"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８

!"#$%&'()*+,-
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狊狅犳犳狌犲犾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犾犻犵犺狋犱狌狋狔狏犲犺犻犮犾犲狊

２０２００６０２./ ２０２１０１０１01

' ( + , - . / 0 1 2
' ( ) * 3 / 0 4 5 6 . /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一般要求 １…………………………………………………………………………………………………

５　试验条件 ２…………………………………………………………………………………………………

６　ＣＯ２、ＣＯ和 ＨＣ排放量测量 ２……………………………………………………………………………

７　计算燃料消耗量 ３…………………………………………………………………………………………

８　生产一致性 ５………………………………………………………………………………………………

９　认证扩展 ８…………………………………………………………………………………………………

１０　试验系族 ８…………………………………………………………………………………………………

附录Ａ（资料性附录）　低温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１０………………………………………………

附录Ｂ（资料性附录）　开启空调制冷状态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１３……………………………………

附录Ｃ（资料性附录）　高海拔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１６……………………………………………

附录Ｄ（资料性附录）　其他燃料类型车辆燃料消耗量计算公式 １８………………………………………

附录Ｅ（规范性附录）　型式试验结果报告 ２１………………………………………………………………

Ⅰ

犌犅／犜１９２３３—２０２０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８《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与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８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由“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

速大于或等于５０ｋｍ／ｈ的 Ｍ１ 类、Ｎ１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２ 类车辆”修

改为“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

５０ｋｍ／ｈ的Ｎ１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１、Ｍ２ 类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超

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１ 类车辆可参照执行”；由“本标准不适用于不能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修改

为“本标准适用于能够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不适用于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其他燃料类型车

辆可参照执行”（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试验循环。将试验循环由ＮＥＤＣ循环修改为 ＷＬＴＣ循环及中国汽车行驶工况（见４．３、

６．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４、６．１）。

———修改了试验室环境、试验车辆、试验燃料、测试设备的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５章）。

———修改了道路载荷测量与测功机设定、预处理和浸车、试验规程和排放量计算的要求（见６．２～

６．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２～６．３）。

———增加了变速器使用要求，增加手动挡变速器车辆可按换挡提醒装置指示挡位进行操作的规定

（见６．４．２）。

———修改了燃料消耗量计算公式（见７．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７．２）。

———修改了 Ｍ２ 和Ｎ１ 类型式认证值的确定方法，偏差要求由６％调整为４％（见７．５，２００８年版的

７．３）。

———增加了型式认证值采用生产企业提交的申报综合值后各速度段燃料消耗量结果的调整方法

（见７．５）。

———修改了固定渐变系数，由０．９２修改为０．９５（见８．１．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１．２．３）。

———删除了Ｎ１ 类车辆系族的型式认证规定（见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０章）。

———增加了试验系族相关规定（见第１０章）。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Ａ“低温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Ｂ“开启空调制冷状态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Ｃ“高海拔环境下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Ｄ“其他燃料类型车辆燃料消耗量计算公式”。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型式试验结果报告的附录编号（见附录Ｅ，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

本标准参考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法规ＥＣＥＲ１０１０３《关于就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料消耗量的测量

方面、和／或就电能消耗量和续驶里程的测量方面批准仅装用内燃机的乘用车或混合动力电动乘用车，

和就电能消耗量和续驶里程的测量方面批准仅装用电驱动的 Ｍ１ 和Ｎ１ 类车辆的统一规定》和联合国全

球技术法规ＧＴＲ１５《世界协调的轻型汽车测试程序（ＷＬＴＰ）》及其修订版本的部分技术内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１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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